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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委 员 会 
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 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
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外 事 办 公 室 

 
沪科规〔2022〕3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关于支持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 

研究院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

快推进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进一步支持上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7QrdEUCRZakZRen8Q5-qoX17jplC8KQqFzGx3HBC8U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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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创新发展，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

端产业引领功能，推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国家技

术创新体系的战略节点，根据《关于本市推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

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制定《关于支持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

研究院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   上海市财政局   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   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

 

 

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

2022 年 6 月 2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4 日印发 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7QrdEUCRZakZRen8Q5-qoX17jplC8KQqFzGx3HBC8U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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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关于支持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建设 

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

 

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长三角国创中

心”）是落实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、推进区域技术创新和

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，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

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长三院”）是承担长三角国创中心建设运营任

务的主体。为落实《关于本市推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，加快长三角国创中心建设，支持上海长三院改革

发展，提出如下政策措施。 

一、上海长三院作为长三角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，以一体

化的思路和举措，以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为抓手，

以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、支撑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任务，构建集

创新资源、技术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

业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，助推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。 

二、上海长三院实行院长负责制的法人治理结构，支持其实

施依章程管理、预算＋负面清单、绩效评价的管理模式。由院长

组建专业化运营管理团队，负责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战略规划、领

域布局、创新资源集聚与优化配置、科研组织、一体化制度建设

以及日常运营等。上海长三院可以通过设立公司和基金等方式，

积极吸引社会资本，加快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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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海长三院运营管理团队拥有技术路线决策权、经费支

配权、资源调动权和资产运营处置权，推进深化改革，探索建立

有利于发挥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力的体制机制。支持上海长三院

及其研发载体实施运行机制市场化、用人机制灵活化的管理模

式，实行同行业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薪酬制度。 

上海长三院运营管理团队拥有以下自主权：内部机构设置、

专项经费使用、成果处置、人员聘用、薪酬分配与激励、设备采

购，所属独立法人机构的设立、变更、撤销等。 

四、支持上海长三院在本市遴选、培育建设专业研究所等研

发载体，探索多种建设机制与运营模式。 

授权上海长三院服务管理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（以

下简称“功能型平台”），通过绩效评价的方式支持功能型平台的

运行发展。允许上海长三院参与设立“多元投入、团队持股”的

运营公司，提供专业化的平台运营服务，推动形成功能型平台承

建方与运营方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。 

五、市财政局会同市科委安排上海长三角产业技术研发专项

经费，主要用于上海长三院和研发载体的建设运行，资助产业技

术创新项目，培育发展创新人才团队，开展国际国内科技合作，

提升产业创新服务能力等。专项经费年度结余不收回，转下年度

使用。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知识产权由上海长三院及其研发载体

自主处置。 

六、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方式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

的决定性作用。支持上海长三院探索匹配支持细分行业龙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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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研发载体、境内外创新机构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。允许上

海长三院采用拨投结合模式，对产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先期给予

经费支持，待项目启动融资时按估值取得相应比例股权，并适时

退出；项目研发实施周期结束时，未获得市场化资金支持的，项

目结题并验收，上海长三院按约定保留将项目资金转换为股份的

权利。支持上海长三院与境内外知名大学、科研机构、跨国公司

联合建设研发机构、实施研发项目，在境内外设立或参与设立研

发、科技服务、孵化器等机构；对上海长三院及其研发载体开展

国际合作所需付汇，实行其事先承诺，市商务、科技、税务等部

门事后并联监管。 

七、支持上海长三院引进、培育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，享受

相关人才政策。对在上海长三院及其研发载体工作的人才，积极

落实国家及上海市相关人才税收优惠政策。 

八、上海长三院及其研发载体取得的财政拨款，符合税法相

关规定的，作为不征税收入管理。 

九、建立健全市区联动机制，鼓励和支持各区共同推进长三

角国创中心建设，为上海长三院布局建设研发载体、拨投结合支

持重大项目等给予资金、空间、场地、人才引进等配套支持。 

十、上海长三院实行年度绩效考核和周期性评估的考评机

制，考核和评估结果作为财政支持的重要依据。对于科技探索性

强、创新风险性高的业务活动，上海长三院已经履行注意和勤勉

义务，仍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，应当认定其为尽责。 

十一、本文规定的政策措施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 


